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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东西，笔者从一开始就不看好，认为无非是多年法治建

设所做种种尝试中的又一个新鲜玩意儿罢了，其对于法治建

设的推动作用并不比过去的律师资格考试更大，其最终结果

很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许多专家、学者所期望的程度，不信，

咱们走着瞧！ 笔者对司法考试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

试本身（注意不是考试结果）牵扯了太多的部门利益在其中

，缺乏一个独立的考试主管机构，而现在的司法部虽然在名

义上主管该项考试工作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自司法考试制度

写入法律的那一天起，就注定了要受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

的牵制。笔者认为，像高法、高检这样的部门对于司法考试

的影响只能是间接地和事后地，也就是说，高法、高检只能

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，比如在司法

考试命题小组确定每一年的考试大纲时提出书面意见，而不

能够直接施加影响。笔者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是由一个

完全由学者和司法行政官员组成的机构主管此事，其中，出

题由学者完全负责，具体操作由司法行政官员负责。这样做

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避免相关单位在其中掺杂太多的部门利

益，从而有利于保证考试的公正性。今年的司法考试中，刑

事法律学比重一下子增加到100多分，行政法的比例不升反降

，国际法学的内容也相当有限，这和我国法治建设中民商事

法律比重加大、依法行政要求明显、中国加入WTO的现实极

不吻合；更为荒唐的是，今年考试中出现的原题异乎寻常的



多，而许多2000年的律师考试原题更是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

，其中，光是2000年刑法的原题（一模一样）就有六七道！

（莫非出题者认为2000年的试题出得实在是太好，今年重出

时没有改的必要？莫非出题者老眼昏花，忘了看过去的试题

？莫非我们的学者已经江郎才尽，设计不出来一套像样的试

题？莫非⋯⋯）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主管此事，

相信不会有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。 笔者对司法考试不看

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提高

不大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国现在的法官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

（有数据说现在我国有二十多万的法官），问题的关键在于

现在法院系统中有相当数量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并没有或者很

少从事审判工作，审判的重任压在为数不多的一线法官身上

，使得部分法官感到工作负担过重，而部分具有法官资格的

人确很少或者不办案。当然，这里还没有考虑部分法官的业

务素质问题。那么，通过司法考试是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

？笔者以为，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。一方面，法院系

统如今已经拥有如此多的人员，很多地方都面临着机构精简

的压力，因此法院系统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减员，即使要提高

人员素质，对法院来说，更为现实的方法是提高现有人员的

素质而非从法院系统之外去寻找替代的人员；另一方面，由

于法院系统自身体制上的原因，使得想通过司法考试这个途

径进入法院系统显得可能性不大，实际上绝大多数通过司法

考试的人最后还会进入律师行业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还不

如一个律师考试统一全国，然后法官再从律师中选择。（当

然，实行司法考试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使法院系统中很多没

有资格而从事审判工作的人感到了压力。） 所以，我真的看



不出所谓的司法考试比起律师考试来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优越

性。回顾十多年的律考历程，笔者以为，律师考试自1986年

开考以来，其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；同时，由于司法行政部

门与参考人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所以律师考试的出题也

显得比较公正，更多的是反映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要求，而

不是像如今的司法考试一样，成为多个部门博弈的结果。 话

又说回来，既然已经采用了司法考试的模式，那么我们也就

只有再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地完善，因此笔者建议：首先，建

立一个能够真正摆脱部门利益纠缠的司法考试机构，由学者

负责出题，司法部门负责组织工作；其次，要确保通过司法

考试的人员有可能进入法院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，仍然从大

学生和复转军人中选择。 不过，这一切又怎么会那么容易实

现？唉⋯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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